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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新建项

目，建设规模为 534
亩，种植面积

500.95亩。主要包

括土壤改良工程、

苗木采购与栽植工

程、水肥一体化工

程、果园生草工程、

围栏安装工程、三

年运营管理。本项

目投资估算为 1500
万元，其中用于环

保建设的投资为

5.76万元，环保投

资与工程投资比例

为 0.38%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。施工期做到

土石方合理平衡，完工后全部用于施工区场地平整，无弃方；建

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、分类暂存，能够回收利用的回收综合利用；

涉及临时堆放需采取苫布遮盖、洒水抑尘等措施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施工期加强宣传教育，在工

地及周边设立爱护动物和自然植被的宣传牌；划定施工范围，严

禁施工人员和器械超出施工区域。严格用地管理，杜绝未批先占、

少批多占。临时用地优先考虑永临结合，尽量少占地，不破坏现

有植被，施工范围红线内尽量保留现有植被，减小生物量损失。

保存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的熟化土，为植被恢复提供良好的土壤。

临时占地施工采取平整土地措施，除位于苗木栽植区外的临时施

工区，立即实施临时占地迹地恢复及生态恢复，土地复垦与植被

复种。工程结束后，对施工营地进行土地平整；沉淀池覆土掩埋，

并平整；区域植被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方式，改变

工程开发前区域植被结构单一的状况。加强水土保持措施，促进

临时占地区植物群落的恢复，为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、活动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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